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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陇镇人大代表提交的群众意见建议处置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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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陇镇人大代表提交的群众意见建议处置工作流程

1.审核

责任人 :人大办相关负责同志

对代表提交的群众意见建

议 ， 在

3个工作日

进行初步审核

并填写 《 梅陇镇人大群众意见建

议转办单 》 报镇人大领导审批签

发 。

2.录入

责任人 :人大办相关负责同志

审批通过后的

2个工作日

内 ， 将群众意见建议上传录入镇

“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业务平

台 ”。

8.核查

责任人 :人大办相关负责同志

5个工作日

内 ， 联系相关代

表对 “案件 ”处置情况进行满意

度评价 ， 若代表不满意对 “案

件 ”再派遣 ， 若代表满意提交审

结 。

5.处置

责任人 :各部门相关负责同志

在

15个工作日

内完成 “案

件 ”处置 ， 并将处置结果告知代

表 。 如有特殊情况 ， 可以申请延

长

1个月

完成处置 。

7.办结

责任人 :各部门相关负责同志

征得代表同意后 ， 及时提请

“案件 ”办结 。

10.督办

责任人 :政府办相关负责同志

对 “案件 ”处置情况进行跟

踪 ， 及时对 ”红灯案件 ”予以督

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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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派单

责任人 :网格中心相关负责同志

对已录入的 “案件 ”内容进

行分析 ， 在

1个工作日

内拟定处

置单位完成派单任务 。

4.接单

责任人 :各部门相关负责同志

对 “案件 ”进行核对确认 ，

在 1个工作日

内完成接单任务 。

9.审结

责任人 :网格中心相关负责同志

及时对 “案件 ”予以系统结

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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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催单

责任人 :网格中心相关负责同志

在处置单位受理后的

第 5、

第 10个工作日

， 通过微信群 、

短信等方式对未办结的案件进行

催办 ， 要求处置单位尽快协调处

理并进行结案 。


